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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财政局文件

玉财综〔2025〕15号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红塔区、华宁县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综〔2025〕21号）要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资金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典型示范县（区）予以补助；城市危旧房改造资金按照2025年计划任务量测算；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资金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确定的任务计划测算。现下达你们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870.00万元（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收入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8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时，按用途分别列入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210103棚户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2210108老旧小区改造”、“2210111配租型住房保障”（保障性租赁住房）功能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入“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科目。
二、补助资金使用范围按照《云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4〕12号）文件规定执行。红塔区、华宁县财政局在接到资金下达文件后，应及时将补助资金一次性分配下达部门，同时将绩效目标一并分解下达。本项资金纳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财政部门要依托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督，提高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和有效性。
    三、县（市、区）财政部门收到补助资金后，应当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对于确实难以形成支出的资金，县（市、区）财政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范围内及时动态调整，避免因前期工作不充分导致资金闲置。

附件：1．玉溪市202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2． 玉溪市202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省级补助
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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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玉溪市202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县（市、区）
	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
	保障性租赁住房
	城市
危旧房
改造
	合计

	
	档次
	补助
资金
	
	档次
	补助
资金
	
	

	红塔区
	第一档
	1000.00
	100.00
	
	
	
	1100.00

	华宁县
	
	
	
	第一档
	750.00
	20.00
	770.00

	合  计
	
	1000.00
	100.00
	
	750.00
	20.00
	1870.00


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典型示范县区第一档每个补助1000万元，第二档每个补助500万元。保障性租赁租房建设典型示范县区第一档每个补助750万元，第二档每个补助500万元。城镇老旧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确定的计划任务给予每部补助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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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玉溪市202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补助实施期
	补助金额
	1870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10部，完成城市危旧房改造计划74套。

	县区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套）
	老旧小区改造数量（小区数）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部）
	城市危旧房改造（套）
	工程质量符合
标准率
	计划
完成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改造小区长效管理机制建立覆盖率
	居民或承租人满意度

	红塔区
	
	奖补资金统筹用于往年延续性项目和2025年新实施项目
	10
	34
	100%
	100%
	是
	≥60%
	≥90%

	华宁县
	奖补资金统筹用于往年延续性项目和2025年新实施项目
	
	
	40
	100%
	100%
	是
	≥6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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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本局预算科、国库科、经济建设科。
  玉溪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6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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